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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$%年 &月 ’&日国务院发布(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统一组织国家财政收支)健全国家金库制

度)特制定本条例*
第二条 国家金库!以下简称国库(负责办理国家预算资

金的收入和支出*在执行任务中)必须认真贯彻国家的方针+
政策和财经制度)发挥国库的促进和监督作用*

第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具体经理国库*组织管理国库工

作是人民银行的一项重要职责*
第四条 各级国库库款的支配权)按照国家财政体制的

规定)分别属于同级财政机关*
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同级国库的领导)监督

所属部门+单位)不得超越国家规定的范围动用国库库款*

第二章 国库的组织机构

第六条 国库机构按照国家财政管理体制设立)原则上

一级财政设立一级国库*中央设立总库,省+自治区+直辖市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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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分库!省辖市"自治州设立中心支库!县和相当于县的市"区
设立支库#支库以下经收处的业务$由专业银行的基层机构代

理#
第七条 各级国库的主任$由各该级人民银行行长兼任$

副主任由主管国库工作的副行长兼任#不设人民银行机构的

地方$国库业务由人民银行委托当地专业银行办理$工作上受

上级国库领导$受委托的专业银行行长兼国库主任#
第八条 国库业务工作实行垂直领导#各省"自治区"直

辖市分库及其所属各级支库$既是中央国库的分支机构$也是

地方国库#
第九条 各级国库应当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办理国库业

务#机构设置按照本条例第六条规定$四级国库分别为司"处"
科"股#人员应当稳定$编制单列#业务量不大的县支库$可不

设专门机构$但要有专人办理国库业务#

第三章 国库的职责权限

第十条 国库的基本职责如下%
&一’办理国家预算收入的收纳"划分和留解#
&二’办理国家预算支出的拨付#
&三’向上级国库和同级财政机关 反 映 预 算 收 支 执 行 情

况#
&四’协助财政"税务机关督促企业和其他有经济收入的

单位及时向国家缴纳应缴款项$对于屡催不缴的$应依照税法

协助扣收入库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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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五"组织管理和检查指导下级国库的工作#
!六"办理国家交办的同国库有关的其他工作#
第十一条 国库的主要权限如下$
!一"督促检查各经收处和收入机关所收之款是否按规定

全部缴入国库%发现违法不缴的%应及时查究处理#
!二"对擅自变更各级财政之间收入划分范围&分成留解

比例%以及随意调整库款帐户之间存款余额的%国库有权拒绝

执行#
!三"对不符合国家规定要求办理退库的%国库有权拒绝

办理#
!四"监督财政存款的开户和财政库款的支拨#
!五"任何单位和个人强令国库办 理 违 反 国 家 规 定 的 事

项%国库有权拒绝执行%并及时向上级报告#
!六"对不符合规定的凭证%国库有权拒绝受理#
第十二条 各级国库应加强会计核算工作%严密核算手

续%健全帐簿报表%保证各项预算收支数字完整&准确#
第十三条 国库工作人员要忠于职守%热爱本职工作%严

格保守国家机密#对坚持执行国家方针&政策和财经制度%敢
于同违反财经纪律行为作斗争的%要给予表扬和鼓励’对打击

报复国库人员的%要严肃处理#

第四章 库款的收纳与退付

第十四条 国家的一切预算收入%应按照规定全部缴入

国库%任何单位不得截留&坐支或自行保管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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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国家各项预算收入!分别由各级财政机关"税
务机关和海关负责管理!并监督缴入国库#缴库方式由财政部

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另行规定#
第十六条 国库收纳库款以人民币为限#以金银"外币等

缴款!应当向当地银行兑换成人民币后缴纳#
经济特区缴纳库款的办法!中外合资经营企业"中外合作

经营企业和外籍人员缴纳库款的办法!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

银行总行另行规定#
第十七条 预算收入的退付!必须在国家统一规定的退

库范围内办理#必须从收入中退库的!应严格按照财政管理体

制的规定!从各该级预算收入的有关项目中退付#

第五章 库款的支拨

第十八条 国家的一切预算支出!一律凭各级财政机关

的拨款凭证!经国库统一办理拨付#
第十九条 中央预算支出!采取实拨资金和限额管理两

种方式#中央级行政事业经费!实行限额管理#地方预算支出!
采用实拨资金的方式$如果采用限额管理!财政应随限额拨足

资金!不由银行垫款#
第二十条 各级国库库款的支拨!必须在同级财政存款

余额内支付#只办理转帐!不支付现金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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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实施细则!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

行总行共同制定"
第二十二条 专业银行代办国库业务的具体办法!由中

国人民银行总行另行制定"
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"#$%&年 ’月 ’

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(中央金库条例)同时废止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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